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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14年第 1次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2 月 1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二、地點：本公所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王主席澤佳                          記錄：陳妍羽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如附件 1） 

五、列席人員：無 

六、差假人員：委員楊清江 

七、報告事項： 

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的會議是本所今年度第 1次的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首先歡迎並感

謝在座的各位委員百忙中抽空來參加，其中還有三位外聘的委員是涵蓋相關領

域的學者、專家。今日的會議希望透過各委員的協力，共同來為本所的安全及

衛生防護執行事項進行檢視並提供寶貴的意見，除了提升本所辦公廳舍的使用

安全外，進而強化同仁執行職務時的安全與健康保障。 

業務單位報告： 

為因應「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有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應給予的安全保障規

定，「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也配合重大修正其規定，對於「強化公務

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健康」及「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均有更明確的規範而不

再流於形式，除明確定義各項安全衛生檢查事項外，也設計有主管機關抽查及

明確的課責機制；另於保障法增訂相關罰則。今日的會議亦是落實安衛辦法所

規定的執行事項，接下來相關提案部份，再請各委員協助審議。 

八、審議討論事項： 

提案一：請各位委審議本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應辦事項檢核表。 

  說明： 

一、 依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下稱安衛辦法）及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114年 9月 23日公保字第

1141060240號函示辦理。 

二、 依前揭法規及釋示，適用職安法之各機關應自我檢核，並依規定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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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表。本所已請各課室依業務屬性及權責分工完成檢核事項，相關

內容彙整如附件 1，提請各位委員審議。 

決議：所提「臺中市后里區公所公務人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 年

年 7月 1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表列各執行事項除第二大項第 11

列有關「防止….裝卸、搬運所引起的危害」改列屬應防護事項外，餘自

我檢核結果照案通過，惟建議以下改善事項，列為 115年執行重點： 

（一） 中庭洗手台新建階梯下過道之排水溝建議加蓋或扶手，避免人員滑倒

不慎，腳踏空受傷。 

（二） 辦公廳舍超過 150公分以上高處，人員容易因靠近跌落之處，建請加

設圍欄或危險警告標語，經檢視建議之處如下： 

1、 二樓第 1會議室南、北兩側之落地窗開窗處（如設置請勿跨越標

語或需跨越作業者，請事先申請登記）。 

2、 後棟二樓上三樓樓梯轉角處雜物應清空。 

3、 與警、消聯繫部分，應冊列緊急應變電話，供隨時取用。 

4、 機房外之落地配電箱上鎖後，建議另加設危險勿觸碰之警告標

語。 

5、 本所辦公廳舍正門左側（靠農業課一側）轉角處排水溝，雖有加

蓋但過於婁空，易造成民眾過道時跌倒，建議改用全平面且可

活動之水溝蓋） 

6、 女廁建議加設緊急呼叫鈴，因應晚間加班女性同仁用廁安全。 

提案二：規劃由本所秘書室自 115 年度起主責辦理本所安全及衛生防護教育訓

練相關事項。 

說明： 

   一、依據「各機關實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教育訓練要點」

辦理。 

二、關於前述教育訓練相關公文及法規資料詳如附件 2，提請審議。 

決議：本案秘書室建議搭配民政課辦理年度民防團訓練時所規劃的相關 CP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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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安全急救訓練課程來規畫，確切的辦理時間跟內容，屆時再配合民

政課的訓練期程辦理。 

提案三：請委員審議本所「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以下合稱兩表），並審議本所安全及

衛生防護小組「000年度執行情形成果報告」（稿）。 

說明： 

一、 依據安慰辦法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114年 12

月 1日公護字第 1149060021號函辦理。 

二、 依安衛辦法第 5條第 2項、第 43條及第 48 條規定，執行重點整理如

下： 

1. 防護委員會具有督導安衛事項之責，兩表須經委員會確認，爰提

請委員審議，相關內容如附件 3。 

2. 本所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執行情形成果報告(稿)如附件 4，併請審

議。 

3. 依保訓會規定，會議紀錄、兩表（排除個人資料後）及執行成果

報告，須作為年度書面報告並公開於本所網站。 

4. 請各委員審議前述表件，以利本所彙整並於 114年 12月底前完成

兩表及相關書面資料之公開作業。 

決議： 

（一）參照提案二之檢核表，上開所列「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

之各欄位，係屬檢核表之彙整問項，尚無他異，所填內容經檢視後照案通

過。 

（二）至「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部分，因規定以自 114年 7

月 1 日發生的職霸案為調查期間標的，因本所該期間未有職霸申訴案爰

所填內容照案通過。 

（三）另所設計規畫的本所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000年度執行情形成果報告表」

（稿），其中第七項次所列「同仁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情事處理」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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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案涉可能涵蓋公務員、約僱人員、行政助理等身分的不同，爰主責單

位除政風室外，加列秘書室與人事室。 

九、臨時動議： 

    依據臺中市政府 114年 11月 27日府授人考字第 1140368278號函示，為強

化各機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以下簡稱防護委員會）成員

之專業知能，於「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上架「安全衛生防護專業職能課

程」2門，內容包含：(一)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法規與解析－基礎法規

篇（1小時）。(二) 職場霸凌防治（1小時）。接下來播放該 2門課程，請委

員賞析。 

十、散會：12點 15分 


